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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學校成立法資助學校成立法資助學校成立法資助學校成立法
團校董會團校董會團校董會團校董會

當局須就資助學校是否也可選擇成立法團校

董會，再諮詢資助學校。

( 2 0 0 4 年 4 月 2 1 日 )

政府每年投放大量資源於教育㆖，㆒所資助㆗學每

年約需㆔千八百萬元，而㆒所資助小學每年約需㆓

千㆓百萬元。因此，學校應有責任向政府及社會㆟

士交代這些資源的運用。《 2002 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》(條例草案 )正是透過共同參與的管治架構，提
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以確保公帑妥善運

用。故此，條例草案要求每㆒所資助學校成立㆒個

由辦學團體、校長、教師、家長、校友及社會㆟士

組成的法團校董會，共同參與學校的決策，以加強

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並負責制定學校的教

學政策以及管理公帑的使用，使學校的管理更臻完

善及提升教學效能。

成立㆒個共同參與、透明及問責的法團校董會，是

條例草案最重要的原則，我們亦已在過往的諮詢清

楚㆞交代有關原則。故此，我們認為無需就此再作

諮詢。

服務合約服務合約服務合約服務合約 如當局強制要求資助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，與

當局簽訂服務合約的辦學團體會否提出訴訟 ?

( 2 0 0 4 年 4 月 2 1 日 )

自㆒九九九年起，我們要求新開辦的資助學校的辦

學團體與政府簽訂服務合約，有關的服務合約已清

楚列明學校的校董會須在《公司條例》或其他有關

條例㆘註冊為法㆟團體。服務合約的條款亦有列

明，在《教育條例》的規限㆘，校董會的組成須包

括校長、辦學團體代表、家長、教師、校友及獨立

社會或專業㆟士。而校董會的組成及校董的委任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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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受到《教育條例》或任何由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

長指定有關規定的規限。故此，辦學團體不能因修

訂後的《教育條例》要求他們必須設立法團校董會，

而向政府提出訴訟。

過渡期過渡期過渡期過渡期 在過渡期間，已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，如

在實施時遇到困難時可否退出？

( 2 0 0 4 年 4 月 2 1 日 )

原則㆖，作為㆒個負責任的辦學團體，必定經過深

思熟慮，才決定成立法團校董會，實踐校本管理的

精神。條例草案提出的多方共同參予校本管治架

構，更清晰㆞界定法團校董會的權責，亦給予校董

民事法律責任保障，辦學團體不應輕易放棄這種管

治模式。假若有學校在實施時，出現問題，我們會

盡力協助學校解決問題。另㆒方面，當校董會已成

為㆒法㆟團體，便不應該隨便改變其法團身份。因

為此舉會剝奪對校董的民事法律責任保障，對那些

法團校董會的校董不公平。

不過，由於條例草案容許直資學校可以選擇是否成

立法團校董會，故此，條例生效後，已成立法團校

董會的直資學校可選擇轉為不設法團校董會的直資

學校。而已成立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，亦可選擇

轉為不設法團校董會的直資學校。

法律支援服務法律支援服務法律支援服務法律支援服務 當局應聯絡法律界專業㆟士，為辦學團體、家

教會、校友會等，就法團校董會的成立及日後

運作，提供義務法律服務。

(2004 年 4 月 21 日 )

當條例草案通過後，我們將會聯絡法律界專業㆟

士，為學校提供網㆖義務法律服務，幫助學校成立

法團校董會，其㆗包括制訂法團校董會章程樣本，

以及就㆒些常見問題提供解決方法，供辦學團體及

學校參考。同時，我們會鼓勵辦學團體邀請熱心教

育的法律專業㆟士加入法團校董會。此外，我們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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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提供其他的義務法律服務，例如組織㆒個法律專

業支援網絡，利用互聯網為學校提供專業意見等。

籌款或合約安排籌款或合約安排籌款或合約安排籌款或合約安排
的指引的指引的指引的指引

當法團校董會處理第 40AE(3)(ba)條所指，涉
及非政府資助的私㆟款項的籌款或合約等安

排時，當局應提供樣本指引。

(2004 年 4 月 21 日 )

我們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後，為法團校董會提供有關

安排的指引。

常任秘書長的權常任秘書長的權常任秘書長的權常任秘書長的權
力力力力

澄清如第 40AE(3)(b)條所指，常任秘書長根據
第 40CC 條所發出的指示，與《資助則例》不
符，有關的指示，會否凌駕《資助則例》條款。

(2004 年 4 月 21 日 )

我們了解議員對常任秘書長根據第 40CC 條向法團

校董會發出指示的權力，有很大的憂慮。故此，我

們接納議員的建議，將會提出修訂，取消第 40CC
條。

合併學校事宜合併學校事宜合併學校事宜合併學校事宜 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案㆗加入條款，以應付

近日公營學校因學生不足而出現的學校合併

情況 ?
(2004 年 4 月 21 日 )

學校合併是透過有關學校的管理階層 (如辦學團體
或校董會 )的商討及同意而決定。㆒般合併的安排是
取消其㆗㆒間學校的註冊，終止或安排轉移有關合

約，而另㆒間學校則需更改校名，並與受取消學校

註冊所影響的有關㆟士，於合約終止的同時，訂立

新的合約。由於所涉及的主要是行政問題，因此條

例草案不會妨礙學校的合併。

法團校董會的組法團校董會的組法團校董會的組法團校董會的組
成成成成

當局應考慮在第 40AJA(2)(c)條，讓㆖、㆘午
班制學校各設㆒名或以㆖的教員校董。

(2004 年 4 月 28 日 )

當局應考慮為設多於㆒名教員校董或多於㆒

名家長校董的法團校董會，提供㆒名替代校

董，以便與第 40AJA(2)(g)條，提供㆒名替代

條例草案建議的法團校董會組成，是希望能在各主

要伙伴取得適當的代表性，及與法團校董會有合理

的規模這兩者之間，取得平衡。

由於有些㆖、㆘午班制學校可能有兩個認可家教

會，所以我們建議在此情況㆘，㆖、㆘午班制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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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學團體校董的修訂看齊。

(2004 年 4 月 28 日 )
應在每㆒班制均設㆒名由家教會選出的家長校董。

但因為㆖、㆘午班制學校內的全體教師均受僱於同

㆒校董會，原則㆖，教員校董可由㆖、㆘午班的全

體教師互選產生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要求㆖、㆘午班

制學校的教員校董須作出同樣的安排。

假如我們劃㆒要求所有㆖、㆘午班制學校在每㆒班

制均設㆒名教員校董，部分辦學團體便需要委任更

多數目的辦學團體校董加入法團校董會，以保持

60%的限額。如在㆒所㆖、㆘午班制學校的法團校董

會加入兩名教員校董、兩名家長校董及兩名校友校

董，辦學團體須委任十㆒名辦學團體校董加入法團

校董會，而法團校董會的總㆟數會增加至十八名。

此舉會增加辦學團體的負擔，特別是大辦學團體。

它們在委任足夠數目的辦學團體校董加入屬校的法

團校董會時，可能會遇到困難。

容許替代辦學團體校董代替缺席的辦學團體校董出

席法團校董會會議，並在會議㆖投票，是為了保障

辦學團體在法團校董會的主導性。如我們容許已設

有兩名或以㆖教員校董或家長校董的法團校董會，

亦設㆒名替代教員及㆒名替代家長校董，法團校董

會的總㆟數便會繼續增加，加㆖替代辦學團體校

董，法團校董會的總㆟數會超過㆓十名，在運作㆖

亦有㆒定困難。

故此，條例草案不規定由㆖、㆘午班各選出㆒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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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校董加入法團校董會，亦不會要求設有多於㆒名

教員校董或多於㆒名家長校董的法團校董會，須設

㆒名替代教員校董或替代家長校董，以免法團校董

會變得過於臃腫。

校董提名校董提名校董提名校董提名 檢視如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的選舉在同㆒時

段舉行，是否容許㆒名既是校友，亦是現有學

生家長的㆟士，同時參與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

的選舉。

(2004 年 4 月 28 日 )

我們將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訂，規定任何㆟士，不

能同時出任多於㆒個界別的校董，故此，我們無需

對校董的參選資格，再作出有關的限制。

教育統籌局

㆓零零㆕年五月


